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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李 继 二审主审法官

人民司法
·

案例

贸易合同下

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
的识别

裁判要 旨 】在 贸易合 同 项 下 的 海上货物 运输 活 动 中
,

承运人 以

及与 承运人达成海上货物 运输合 同 关 系的 契约托运人的 识 别
,

均应 当根据

具体案情来综 合分析认定
。

既不 能仅根据 贸易合 同 中有关货物运输的

约 定认 定 海上货物 运输合 同 的 契约 托运人就是货物 买 方
,

也 不 能仅凭提单

上承运人的记载 而 当然认定其是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 的承运人
。

【案情 】

上诉人 原审原告 重庆展新

国际经贸有限公司
。

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利通物

流有限公司

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利通物

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
。

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亿高国

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〔 一

九 〕
。

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马士基

中国 舟亢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
。

重庆展新国际经贸有限公司

以下简称展新公司 于 年

月 日
、

月 日向利通物流有

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利通

广州公司 出具了三份出 口 货物托

运单
,

内容为该公司从广州托运一

批玻璃茶杯到 巴基斯坦卡拉 奇
。

年 月
,

利通 广州公 司将共

计 箱的玻璃杯向黄埔老港海

关报关
,

为此共出具了三份海关出

口 货物报关单
。

报关单记载
,

货物

经营单位和发货单位为展新公司

贸易方式为
。

之后
,

利通广州

公司向展新公司交付了提单签发

人为亿高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

以下简称为亿高公司
、

托运人为

展新公司
、

运费到付的三份指示提

单
。

提单记载共 个集装箱货物
。

同年 月 日至 川 日
,

案外

人 马士基航运 陆续

向案外人华光公司出具了 份定

舱确认书
,

记载 定舱人和合约客

户为华光公 司
,

代理人 为马士基

中国 航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

以下简称马士基广州公司 起运

港为中国黄埔
,

目的港为巴基斯坦

卡拉奇 托运货物为 个干货集装

箱
。

月 日
,

一份加盖有亿高公

司印章并向马士基广州公司发 出

的海运单显示
,

指示人要求马士基

广州公司对运往 巴基斯坦卡拉奇

的两个集装箱共计 件玻璃茶

杯签发海运单
,

将货物直接发给收

货人
,

并承诺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

由其承担
。

华光公司在这份通知上

盖章确认
。

月 日
,

利通公司向

马士基广州公司发出海运单通知
,

要求马士基广州公司对运往 巴基

斯坦 卡 拉 奇 的三 个 集装 箱 共计

件玻璃茶杯签 发 海 运单
,

将

货 物 直 接 发 给 收 货 人

印 , ,

并

承诺由此 引起 的一切责任 由其承

担
。

华光公司
、

亿高公司在这份通

知上盖章确认
。

随后
,

马士基航运

代表承运人穆勒公 司按上述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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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朴毖斌臼贾由形︸﹃决仪冲双﹄︸分污

签发了两份海运单
,

该两份海运单

均注明为不可转让运单
。

月 日和 月 日
,

印 向

马士基航运发出传真
,

要求将上述

个集装箱货物交给 甲

公司
。

穆勒公司根据上述指示

将 货物 交给 了 公

司
。

展新公司托运的另外 个集装

箱货物在现有证据中无法认定是

否 已实际交付
,

去向不明
。

利通广

州公司 向展新公 司交付的三份提

单项下货物实 际价值为

美元
,

展新公司确认收到 美

元
,

至今尚有 美元未收

回
。

此外
,

展新公司在二审提交的

相关证据证明
,

是该公司为 向对方

当事人索赔而实际支出 元 的

查册及公证费用
。

利通广州公司提交了一份其

上加盖有亿高公司印章 的国际代

理协议
,

其内容是
,

双方在 年

月 日约定互为代理
。

但是
,

二审查明的事实表明
,

亿高公司在

本案货物运输活动发生前已经解

散
,

利通公司和利通广州公司的法

定代表人曾任该公司董事长及该

公司广州办事处首席代表
。

【审判 】

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

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物交付纠

纷
,

本案应适用 中国法律处理
。

亿

高公司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提单
,

展

新公司是提单记载的托运人
,

可认

定展新公司与亿高公 司之间成立

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
。

在展新公

司未将提单转让给第三人并合法

持有提单的情况下
,

其有权依据正

本提单向承运人亿高公司主张提

单项下的货物权利
。

展新公司托运

的 个集装箱货物其中 个 已被

他人提走
,

另外 个下落不明
,

展

新公司虽持有正本提单
,

但对提单

项下的货物失去控制权
,

导致展新

公司剩余部分货款无法收回
,

亿高

公司作为承运人应 当赔偿展新公

司因此遭受的损失
。

展新公司要求

亿 高 公 司 赔 偿 其 货 款 损 失

美元 的主 张符合法律规

定
,

应予支持
。

展新公司请求的追

索费用 元
,

缺乏事实和法律

依据
,

不予支持
。

利通广州公司只

是货物运输代理人
,

而非承运人
。

穆勒公 司是相关 个集装箱货物

的实际承运人
。

马士基广州公司只

是实际承运人 的代理人而非实际

承运人
。

因此
,

展新公司要求利通

公司
、

利通广州公司及马士基广州

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
,

缺乏事实和

法律依据
。

据此
,

该院判决 一 亿

高公司向展新公司赔偿货款损失

美元及其利息 二 驳回

展新公司对利通公司
、

利通广州公

司
、

马士基广州公司的诉讼请求

三 驳回展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

求
。

展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
,

提起

上诉称 一 原审判决认定的承运

人亿高公司在提单签发时根本不

存在
,

利通广州公司是以一家根本

不存在的公司名义签发提单
,

利通

公司应 当依法被认定 为合同承运

人并承担合同承运人责任
。

二 马

士基广州公司对海上货物运输损

失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
,

马士基广

州公司作为穆勒公司的船舶代理

人
,

接受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者

订舱并根据其指示进行放货
,

造成

了展新公司损失
。

三 利通广州公

司收取展新公 司代理费共计人民

币 元及 因主 张权利所致损

失 元
,

对方当事人应予赔偿
。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

为 本案提单是在广州签发
。

提单

在签发时
,

亿高公司已经解散
。

就

本案的运输事项
,

展新公司根据买

方的指定仅仅与利通广州公 司进

行联系
,

货物也交由利通广州公司

装运
,

提单是 由利通广州公司直接

交付给展新公司
。

利通广州公司不

能举证证明该提单是 由买方 另外

指定的承运人签发后转交给它
。

据

此认定
,

利通广州公司以亿高公司

的名义签发了案涉提单
,

利通广州

公司是案涉货物的承运人
。

由于利

通广州公司无单放货及导致部分

货物下落不明
,

其应当对此承担赔

偿损失的违约责任
。

由于利通广州

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
,

其民事责任

由利通公司承担
。

展新公司举证证

明了 元 其他损 失 的存在
,

利

通公司应 当向展新公 司赔偿该损

失
。

此外
,

马士基广州公司仅仅是

案涉实际承运人穆勒公 司的代理

人
,

该公司并没有参与本案的货物

运输
,

与展新公司之间也不存在货

物运输合同关系
。

展新公司在本案

中要求马士基广州公 司对其损失

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
。

综

上所述
,

该院终审判决 一
、

撤销一

审判决 二
、

利通公司向展新公司

赔偿货款损失 美元及其

利息 三
、

利通公司向展新公司赔

偿 因索 赔所 致 损 失 人 民 币

元 四
、

驳回展新公司的其它诉讼

请求
。

【评析 】

本案当事人之 间争议焦点在

于 展新公 司主张其是契约托运

人
、

利通广州公 司是承运人
,

而利

通广州公司则主张其是受买方委

托代为办理货物运输事宜的代理

人
、

买方是契约托运人
、

亿高公司

是承运人
。

这一争议所涉及到的法

律问题是 贸易合同项下海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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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的识别
。

一
、

契约托运人的识别

根 据 海 商 法 第 四 十 二 条 第

三 项 的规定
,

托运人可 以分为

两种 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

输合同的人 契约托运产和向承

运人交付 货物 的人 实 际托 运

人
。

契约托运人的身份基于合同

约定而产生
,

实际托运人的身份

基于实际交货行为而产生
。

在一

般情况下
,

实际交付货物的人也

是与承运人达成海上货物运输合

同关系的人
,

即托运人在实际上

只有一个
。

但是
,

由于 贸易术

语的存在
,

在买方负责安排货物

运输的情况下
,

实际交货人并非

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

关系的人
。

为了在海上货物运输

环节维护 贸易合同下卖方的

利益
,

海商法规定了卖方具有实

际托运人的法定托运人地位
。

卖

方的实际托运人地位
,

使 贸

易合同的卖方能够基于法律规定

在其货交承运人时有权要求后者

向其签发提单
。

然而
,

由于海商法

规定的不完善
,

在实际托运人没

有基于交货行为取得提单的情况

下
,

其权益无法在海上货物运输

合同关系下得到维护
。

因此
,

认定

贸易合同卖方是否具有契约

托运人的法律地位
,

对于其利益

的维护至关重要
。

具体而言
,

对于

贸易合同项下契约托运人的

识别
,

可以从如下步骤人手

第一
,

在查明 贸易合 同

的买卖双方当事人在安排货物运

输问题上严格依照该贸易合同约

定进行的情况下
,

应 当认定贸易

合同的买方是契约托运人
。

就贸

易合同关系而言
,

由于 贸易

术语的存在
,

安排货物运输是买

方的合同义务
,

即买方有义务指

定承运人
、

与其签订海上货物运

输合 同并将该情况告知卖方
,

通

知卖方向其指定 的托运人交货
。

在买方实际履行了其指定承运人

义务的情况下
,

买方应 当被识别

为契约托运人
。

第二
,

虽然贸易合同 中含有

贸易术语
,

但该术语被当事

人仅仅用于价格的确定或买方实

际上并没有依照该约定安排运输

时
,

应当认定将货物交付运输的卖

方是契约托运人
。

在大多数涉及

贸易合同项下货物运输争议

的案件中
,

有关货物运输的约定和

实际操作并不规范
。

这种不规范主

要体现如下 贸易合同当事人仅

将贸易术语作为一种价格术语使

用 相当于约定运费由买方负担
,

并不包含有关安排运输的约定
。

海上货物运输的有关参与方并不

签订书面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
。

虽然贸易合同中含有 贸易术

语
,

但买方并没有安排运输
,

而卖

方也自动安排运输 或者虽然买方

通知卖方与哪个承运人联系运输
,

但买方并没有就运输事宜与承运

人达成具体约定
,

而是由卖方与该

承运人具体约定货物运输的具体

条款
。

在上述情况下
,

不应当根据

贸易合同中存在 术语而认定

买方是契约托运人
,

而是应当根据

卖方实际安排运输的事实认定卖

方是契约托运人并因此享有海上

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
。

本

案的情况即属于这一类
。

案涉贸易

合同含有 贸易术语
,

买方通

知展新公司与利通广州公 司联系

货物运输事宜
。

但是
,

没有证据证

羹

明买方与承运人签订了海上货物

运输合同
,

而展新公司作为卖方向

利通广州公司发出了托运单
,

后者

接受了该托运单并承运了货物
。

在

此情况下
,

即使展新公司没有获得

签发提单
,

其也应当被认定为契约

托运人
。

第三
,

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究

竟是卖方还是买方安排了海上货

物运输的情况下
,

应当根据卖方实

际交付货物的事实认定卖方是契

约托运人
。

贸易合同与运输合同相互关

联
,

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
,

贸

易合同中的约定并不必然影响到

运输合同当事人身份及权利义务

的认定
。

贸易合同中的 术语

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
,

这种

约定的存在本身并不必然得出当

事人实际履行了该约定 的结论
。

因此
,

即使贸易合同中含有

贸易术语
,

也不能在不查明海上

货物运输活动安排和实施具体过

程的情况下 当然认定买方是契约

托运人
。

另一方面
,

提单上关于托

运人的记载是认定契约托运人的

证据之一
,

但不是唯一或最终证

据
。

在有确凿证据证明海上货物

运输合同的确由买方安排的情况

下
,

即使承运人将提单签发给卖

方并载明卖方是托运人
,

也不影

响买方的契约托运人地位
,

反之

也一样
。

当然
,

在作为实际托运人

的卖方获得提单签发或持有提单

后
,

其可依据提单法律制度向承

运人主张权利
。

二
、

承运人的识 别 ①

本来
,

贸易合 同项下承

运人与非该术语的贸易合同项下

运输承运人在识别上并无区别
。

但

①本处 所称 承运人是指 合 同 承运人或 契 约 承运人
,

不 包括海商法 第四 十 二条第

二 项 规定 的 实际承运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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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司法
·

案例

是
,

如下 因素的存在
,

增加了识别

承运人的难度 一是 由于 买

方介人运输合同程度的不同
,

以及

因此导致 的卖方与承运人联系密

切程度的不同
,

海上货物运输活动

的参与人对于谁为承运人往往认

识不同 二是当事人之间往往并不

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
,

而是通过往

来传真
、

订舱单等实际履行行为来

表明运输合同的存在 三是 由于越

来越多的货运代理企业涉足无船

承运业务
,

该类企业既从事货运代

理业务由从事承运人业务
,

导致了

在具体货物运输活动中货运代理

人与无船承运人身份的混淆
。

一些

无船承运人为了规避海上货物运

输活动中的风险
,

在与托运人往来

或出具运输单据时故意使 自己 的

身份模糊化或借用他人提单
,

甚至

以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承运人

名义签发提单
。

所有这些
,

都导致

了许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

承运人识别的复杂性
。

在司法实践

中
,

识别承运人的争议主要体现于

争议主体是货运代理人还是承运

人的争议
。

对于承运人的识别
,

可

遵循如下步骤

第一
,

根据书面海上货物运输

合同认定承运人
。

在存在书面海上

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况下
,

可直接依

照合同约定认定承运人
。

一般而

言
,

在存在书面合同情况下
,

承运

人的识别不存在问题
。

既使交付或

签发给托运人的提单上关于承运

人的记载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也不

影响依合同约定认定承运人
。

作为

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是提单

的功能之一
,

但其并非合同本身
。

当然
,

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这种

情形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载明的承

运人与提单记载的承运人不一致
,

这两个民事主体均实际存在 合同

载明的托运人声称其是隐名代理
,

而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对此也确认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托运人有权根据合同

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选择谁为

承运人
。

第二
,

在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书

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况下
,

根

据提单签发 的实际情况识别承运

人
。

一种情形是
,

接受托运人委托

办理货物运输的民事主体以 自己

的名义向托运人签发了提单
,

可认

定该民事主体为承运人
。

另一种情

形是
,

接受托运人委托办理货物运

输的民事主体作为代理人签发了

提单
。

在此情况下
,

应 当审查其代

理的对象是否存在 以及该对象是

否授权其代为签发提单
。

如果这两

个事实均可认定
,

则可认定该被代

理的对象是承运人
。

如果其声称代

为签发提单的对象不存在或未经

授权
,

一般应认定该民事主体本人

是承运人
。

当然
,

在该对象实际存

在的情况下
,

也可根据当事人的主

张适用表见代理制度进行审查
。

还

有一种情形是
,

与发货方直接联系

和办理货物运输的民事主体声称

自己是货运代理人
,

且其向托运人

交付了载明第三人为承运人 的提

单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法院应 当审查

该第三人是否实际存在及该提单

是否为该第三方所签发
。

如果该第

三人不存在或提单并非该第三人

所签发
,

而声称自己是代理人的民

事主体又不能证明该提单的确为

其他人所签发
,

则认定该民事主体

为承运人
。

本案中利通广州公司即

为此种情形
。

第三
,

在当事人之间既不存在

书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也不存在

签发提单的情况下
,

应当根据谁履

行承运人主给付义务
、

谁索取运费

以及海上货物运输活动的实际过

程来认定谁是与托运人直接发生

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承运人
。

根据海上货物运输活动的实际过

程
,

查明谁承担了由承运人承担的

运输或负责运输的义务
、

以自己名

义主张或收取了运费
,

以自己名义

向实际承运人租船订舱及办理托

运事宜
。

在这些事实均指向同一民

事主体的情况下
,

即可认定该民事

主体为承运人
。

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活动环节

复杂
,

参与 的民事主体较多
,

既有

托运人 包括契约托运人和实际托

运人
、

承运人 包括契约承运人和

实际承运人
,

还有代理人 包括货

运代理人和船舶代理人
。

我国已

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
,

其中中小

企业的出口 在我 国对外贸易中 占

有相 当的比重
。

然而
,

由于在国际

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
,

中小企业的

出口 往往面临更多的风险
。

一方

面
,

单个中小企业的贸易量不大
,

无法直接向班轮公司订舱
,

而只能

将货物交由从事无船承运业务 的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运输
。

由于

无船承运人不如实际承运人实力

雄厚甚至未根据规定缴纳 万元

保证金
,

在其违约的情况下
,

卖方

的权益可能无法实际得到实现和

保护
。

另一方面
,

这些中小企业往

往为了拿到订单而接受海外买方

施加的对其不利的贸易条款
,

其中

就包括 贸易术语的采用
。

因

此
,

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肆虐的今

天
,

法院在因中小企业货物出口 而

引起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

件中
,

如何合理认定有关当事人的

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
,

以及降

低无船承运人制度对出口 商利益

的消极影响
,

对于依法保护中小出

口 企业的合法权益并达到规范国

际海上货物运输经营行为 的 目的
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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